
证券代码：002832� � � �证券简称：比音勒芬 公告编号：2025-030

比音勒芬服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比音勒芬服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9月29日召开第五届董事

会第五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使用闲置自有资金

进行现金管理额度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子公司在不影响正常生产经营和确保资金安全的

情况下，使用不超过人民币24亿元的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此次审议的现金管理额

度期限自董事会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在上述额度及有效期内，资金可滚动使用。具体

内容详见2024年9月30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根据上述决议，公司就近日购买理财产品的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购买理财产品的基本情况

受托方 产品名称

产品类

型

金额

（万元）

起息日 到期日

预期年化收益

率

资金来源

中 信 证 券

股 份 有 限

公司

中信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节节

升利系列4075

期收益凭证

固 定 收

益 凭 证

（按 约

定 还 本

付息）

20,000 2025.9.4

2026.3.4

(以实际

赎 回 日

期为准)

1.40%-1.85% 自有资金

上 海 浦 东

发 展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广 州

东湖支行

利多多公司稳

利 25JG8600

期 （三 层 看

涨） 人民币对

公结构性存款

保 本 浮

动 收 益

型

20,000 2025.9.4

2026.1.1

2

0.70%-1.95% 自有资金

公司与上表所列受托方无关联关系。

二、风险控制措施

尽管公司会选择低风险理财产品投资，但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的影响较大，不排除该

项投资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

针对投资风险，拟采取措施如下：

1、公司将及时分析和跟踪理财产品投向、项目进展情况，一旦发现或判断有不利因素，

将及时采取相应的保全措施，控制投资风险，若出现产品发行主体财务状况恶化、所投资的

产品面临亏损等重大不利因素时，公司将及时采取止损措施并予以披露；

2、公司内部审计部门负责对现金管理的资金使用与保管情况进行审计与监督，并向董

事会审计委员会报告；

3、监事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三、对公司的影响

1、公司本次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短期理财产品是在确保日常

运营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实施的，不影响公司日常资金正常周转需要，不会影响公司主营

业务的正常开展。

2、通过进行适度的短期理财，能够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提升资金使用效率，为公司及

公司股东谋取更多的投资回报。

四、尚未到期理财产品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尚未到期的本金金额为100,000

万元（含本次）。

五、备查文件

1、理财产品协议。

特此公告。

比音勒芬服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5日

证券代码：002108� � � � � � � �证券简称：沧州明珠 公告编号：2025-054

沧州明珠塑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权益变动触及5%刻度的提示性公告

股东杭州中大君悦投资有限公司-君悦日新17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保证向本公司提

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提示：

1、本次权益变动为沧州明珠塑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沧州明珠” ）持

股 5%以上股东杭州中大君悦投资有限公司-君悦日新17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

“君悦日新17号” ）履行此前披露的减持股份计划所致。

2、本次权益变动后，君悦日新17号持有公司的股份数量为8,323.28万股，占公司剔除

回购专用账户中股份数量后总股本比例 5.0000%。

3、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亦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

生重大影响。

公司于2025年8月8日披露了 《关于股东减持公司股份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

2025-048），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君悦日新17号计划自减持公告披露之日起15交易日后

的3个月内（即2025�年8月29�日至2025年11月28日）以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

司股份不超过16,646,500股，占剔除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股份后总股本比例 1.00%。

公司于2025年9月4日收到杭州中大君悦投资有限公司出具的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

书》， 获悉股东君悦日新17号于2025年8月29日-2025年9月3日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

计减持公司股份40.21万股， 占公司剔除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数量后总股本比例

0.0242%。 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减持股份的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

式

减持时间

减持均价

（元/股）

减持股数

（万股）

占剔除回购专用

账户股份后总股

本的持股比例

（%）

杭州中大君悦投

资有限公司-君

悦日新17号私募

证券投资基金

集中竞

价

2025年8月29日至

2025年9月3日

3.81 40.21 0.0242

注：1、股东减持股份的来源为通过协议转让方式受让；表中比例计算保留小数点后4

位。

二、股东本次权益变动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

（万股）

占剔除公司

回购专户持

股数后总股

本比例（%）

股数

（万股）

占剔除公司回

购专户持股数

后总股本比例

（%）

杭州中大君悦投

资有限公司-君

悦日新17号私募

证券投资基金

持有公司股份

数量

8,363.49 5.0242 8,323.28 5.0000

其中：无限售条

件股份

8,363.49 5.0242 8,323.28 5.0000

有限售条件股

份

0 0 0 0

三、其他相关说明

1、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上市公

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一股东

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君悦日新17号不属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其减持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

变更，不会影响公司治理结构和持续性经营。

3、君悦日新17号本次股份减持严格遵守预披露的减持计划，减持计划实施情况与此

前已披露的意向、减持计划一致，不存在违反任何承诺的情形。

4、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5号一一权益变动报告书》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股东君悦日新17号已编制 《简式权

益变动报告书》，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的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5、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君悦日新17号本次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公司将持续关注其

所持公司股份权益变动情况，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

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1、股东出具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沧州明珠塑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5日

证券代码：001209� � � �证券简称：洪兴股份 公告编号：2025-032

广东洪兴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部分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计划实施完成的公告

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兼财务总监刘根祥先生及副总经理程胜祥先生保证向公司提供

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广东洪兴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5月13日披露了《关于公司

部分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5-022）， 持有公司股

份170,453股（占剔除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数量后总股本比例0.13%）的董事、董事

会秘书兼财务总监刘根祥先生拟在本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以集

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42,613股（占剔除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数量后总

股本比例0.03%）；持有公司股份189,392股（占剔除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数量后总

股本比例0.15%） 的副总经理程胜祥先生拟在本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

月内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47,348股（占剔除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

数量后总股本比例0.04%）。

近日，公司收到刘根祥先生、程胜祥先生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实施完成的告知

函》，刘根祥先生于2025年6月4日至2025年9月3日期间，合计减持公司股份42,613股，占

公司扣除公司回购股份数后的总股本比例的0.0331%，截至目前，程胜祥先生的减持计划

时间已届满，程胜祥先生未减持公司股份。 本次减持计划已经实施完成。 具体情况如下：

一、股东减持基本情况

1、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

（元/股）

减持股数

（股）

占剔除公司

回购专用账

户中的股份

数量后总股

本比例（%）

本次减持股

份的来源

刘根祥

集中竞价

交易

2025年9月2日 18.39 16,613 0.0129% 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前取

得 的 股 份

（包括因权

益分派实施

资本公积转

增 股 本 部

分）

2025年6月12日 19.09 4,000 0.0031%

2025年6月11日 18.83 2,000 0.0016%

2025年6月9日 18.51 5,000 0.0039%

2025年6月4日 18.46 15,000 0.0117%

合计 - - - 42,613 0.0331%

截至目前，程胜祥先生未减持公司股份。

2、股东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剔除公司回购

专用账户中的股

份数量后总股本

比例（%）

股数（股）

占剔除公司回购

专用账户中的股

份数量后总股本

比例（%）

刘根祥

持有股份 170,453 0.1326% 127,840 0.0994%

其中： 无限

售条件股份

42,613 0.0331% 0 0

有限售条件

股份

127,840 0.0994% 127,840 0.0994%

程胜祥

持有股份 189,392 0.1473% 189,392 0.1473%

其中： 无限

售条件股份

47,348 0.0368% 47,348 0.0368%

有限售条件

股份

142,044 0.1105% 142,044 0.1105%

二、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减持行为严格遵守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上市公

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一一股

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法律法规及公司规章制度的要求，不存在违反上述

规定的情况。

2、刘根祥先生、程胜祥先生不属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本次股份减持计划的实

施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股权结构及未来持续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也不会导致公司控制

权发生变更。

3、刘根祥先生、程胜祥先生本次减持股份事项已按照相关规定进行了预先披露，刘根

祥先生实际减持股份总数未超过计划减持股份总数， 程胜祥先生的减持计划时间已届满，

程胜祥先生未减持公司股份，本次减持计划已经实施完成。

4、刘根祥先生、程胜祥先生本次减持股份事项严格履行了其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招股说明书》《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公告书》中做出的承诺，不存在违反相关承诺的

情况。

三、备查文件

刘根祥先生、程胜祥先生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实施完成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广东洪兴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9月4日

证券代码：002295� � � � � � �证券简称：精艺股份 公告编号：2025-048

广东精艺金属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持有的公司股份可能被司法拍卖

暨公司控制权或将发生变更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

1、本次拟司法拍卖标的物为广东精艺金属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控股股

东南通三建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建控股” ）持有的公司75,184,700股股份，占其

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100%，占公司总股本的29.9996%。 目前三建控股为公司控股股东，公

司实际控制人为黄裕辉、周炳高、施晖，若上述股份拍卖成功，将可能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发生变更。 敬请广大投资者审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2、本次司法拍卖事项尚处于拍卖公示阶段，根据相关规定，法院有权在拍卖开始前、拍

卖过程中中止拍卖或撤回拍卖，后续可能还涉及竞拍（或流拍）、缴款、法院执行法定程序、

股权变更过户等环节，拍卖结果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密切关注该事项的后续进展情况，并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一、股东股份被司法拍卖的情况

2025年9月4日，公司收到控股股东三建控股转发的《江苏省南通市海门区人民法院拍

卖通知书》【（2025） 苏0613执2127号】 并通过查询京东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https:

//paimai.jd.com/）获悉，公司控股股东所持公司75,184,700股股份（目前全部处于质押/

司法冻结状态） 将被江苏省南通市海门区人民法院于2025年10月9日10时至2025年10月

10日10时止（延时的除外）在京东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https://paimai.jd.com/）进行

公开拍卖活动。目前处于拍卖公示期，若本次拍卖成功，将导致公司出现权益变动暨公司控

制权或将发生变更的情形。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1、本次被拍卖股份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

称

是否为控股

股东或第一

大股东及其

一致行动人

本次拍卖

股份数量

（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

是否为限售

股及限售类

型

起始日 到期日 拍卖人 原因

三建控

股

是 75,184,700 100%

29.9996

%

否

2025年

10月9

日

2025年

10月

10日

江苏省南通

市海门区人

民法院

司法

裁定

合计 75,184,700 100%

29.9996

%

- - - -

2、股东股份累计（含本次）被拍卖的情况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

累计被拍卖数

量（股）

合计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合计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三建控股 75,184,700 29.9996 75,184,700 100 29.9996

本次股东股份被司法拍卖的具体内容详见京东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公示的相关信息。

二、风险提示

1、截止目前，公司控股股东三建控股合计持有公司股份股75,184,700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29.9996%，若本次股份拍卖完成，三建控股将不再持有公司股份,将可能导致公司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

2、鉴于本次股东股份被司法拍卖事项尚处于公示阶段，根据相关规定法院有权在拍卖

开始前、拍卖过程中中止拍卖或撤回拍卖，后续可能涉及竞拍、缴款、股权变更过户等环节，

拍卖结果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后续拍卖实施情况及时履行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其他相关说明

1、截至本公告日，控股股东三建控股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侵害公司

利益的情形。

2、目前公司经营活动正常开展，本次事项暂未对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等事项产生

重大影响，公司控股股东亦不存在需要履行业绩补偿义务的情形。

3、本次司法拍卖若部分或全部成功实施，将可能触及权益变动报告书披露要求。 公司

将及时关注此事的进展，按照法律法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并配合相关信息披露

义务人履行披露义务。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

上述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四、备查文件

江苏省南通市海门区人民法院拍卖通知书

广东精艺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9月4日

证券代码：003010� � � � � � � � � �证券简称：若羽臣 公告编号：2025-086

广州若羽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的时间：

（1）现场会议：2025年9月4日（周四）14:30

（2） 网络投票：2025年9月4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5年9月4日9:15-9:25，9:30-11:30和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

//wltp.cninfo.com.cn）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9月4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鼎新路8号欢聚大厦39楼会议室

3、会议召集人：广州若羽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4、投票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本次股东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

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社会公众股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王玉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

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本次会议现场和网络出席的股东和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210人，代表股份数为131,074,705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8.9934％。

其中：现场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8人，代表股份数为99,694,814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4.8701％。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202人，代表股份31,379,89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1233％。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会的中小股东和股东授权委托代表(除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合计

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共205人，代表股份数为31,385,09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14.1256％。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3人（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代表股份5,2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023%。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202人，代表股份31,379,89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1233％。

（三）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或列席了会议，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并见证了本

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公司2025年半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30,562,48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092％；反对6,556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0％；弃权505,6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1,96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85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0,872,8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680％；反对6,55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9％；弃权505,6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01,9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111％。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2、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发行H股股票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30,561,38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084％；反对509,616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888％；弃权3,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0,871,77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645％； 反对509,61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238％；弃权3,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8％。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3、逐项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发行H股股票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方案的议案》；

3.01�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总表决情况：

同意130,553,38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023％；反对14,656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2％；弃权506,6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1,96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86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0,863,7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390％；反对14,65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67％；弃权506,6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01,9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143％。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3.02�发行时间

总表决情况：

同意130,553,38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023％；反对14,656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2％；弃权506,6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1,96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86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0,863,7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390％；反对14,65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67％；弃权506,6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01,9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143％。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3.03�发行方式

总表决情况：

同意130,553,98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027％；反对13,956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6％；弃权506,7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2,06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86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0,864,3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409％；反对13,95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45％；弃权506,7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02,0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147％。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3.04�发行规模

总表决情况：

同意130,553,28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022％；反对14,656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2％；弃权506,7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2,06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86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0,863,6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387％；反对14,65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67％；弃权506,7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02,0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147％。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3.05�定价方式

总表决情况：

同意130,556,08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043％；反对11,856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0％；弃权506,7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2,06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86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0,866,4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476％；反对11,85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78％；弃权506,7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02,0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147％。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3.06�发行对象

总表决情况：

同意130,556,08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043％；反对11,856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0％；弃权506,7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2,06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86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0,866,4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476％；反对11,85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78％；弃权506,7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02,0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147％。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3.07�发售原则

总表决情况：

同意130,555,38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038％；反对12,556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6％；弃权506,7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2,06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86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0,865,7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453％；反对12,55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00％；弃权506,7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02,0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147％。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3.08�上市地点

总表决情况：

同意130,563,28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098％；反对4,656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6％；弃权506,7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2,06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86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0,873,6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705％；反对4,65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8％；弃权506,7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02,0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147％。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3.09�承销方式

总表决情况：

同意130,562,58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093％；反对5,356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1％；弃权506,7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2,06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86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0,872,9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683％；反对5,35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1％；弃权506,7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02,0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147％。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3.10�筹资成本分析

总表决情况：

同意130,562,58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093％；反对5,356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1％；弃权506,7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2,06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86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0,872,9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683％；反对5,35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1％；弃权506,7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02,0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147％。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3.11�发行中介机构的选聘

总表决情况：

同意130,562,58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093％；反对5,356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1％；弃权506,7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2,06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86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0,872,9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683％；反对5,35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1％；弃权506,7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02,0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147％。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4、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发行H股股票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30,561,08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081％；反对507,316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870％；弃权6,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0,871,47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635％； 反对507,31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164％；弃权6,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1％。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5、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转为境外募集股份有限公司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30,561,08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081％；反对507,316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870％；弃权6,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0,871,47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635％； 反对507,31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164％；弃权6,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1％。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6、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发行H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30,561,08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081％；反对507,316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870％；弃权6,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0,871,47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635％； 反对507,31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164％；弃权6,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1％。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7、审议通过 《关于聘请公司发行H股股票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30,561,08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081％；反对507,316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870％；弃权6,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00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0,871,47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635％； 反对507,31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164％；弃权6,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1％。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8、审议通过 《关于授权公司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处理本次发行H股并上市有关事项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30,561,08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081％；反对5,356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1％；弃权508,2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3,56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87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0,871,4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635％；反对5,35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1％；弃权508,2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03,5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194％。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股东（包

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9、审议通过 《关于变更注册资本、修订〈公司章程〉及相关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29,635,18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018％；反对931,256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105％；弃权508,2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3,56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87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9,945,57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4134％； 反对931,25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672％；弃权508,2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503,5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194％。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10、审议通过 《关于制定公司于发行H股并上市后适用的〈公司章程（草案）〉及相关议事规则的议

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30,393,84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806％；反对172,596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17％；弃权508,2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3,56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87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0,704,23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8306％； 反对172,59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499％；弃权508,2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503,5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194％。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11、逐项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部分内部治理制度的议案》；

11.01《关于修订〈对外担保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29,634,7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015％；反对931,648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108％；弃权508,2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3,56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87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9,945,18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4121％； 反对931,64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684％；弃权508,2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503,5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194％。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11.02《关于修订〈关联交易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29,634,7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015％；反对931,648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108％；弃权508,2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3,56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87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9,945,183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4121％； 反对931,64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684％；弃权508,2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503,5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194％。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11.03《关于修订〈重大经营与投资决策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29,634,98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016％；反对931,456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106％；弃权508,2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3,56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87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9,945,37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4127％； 反对931,45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678％；弃权508,2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503,5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194％。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11.04《关于修订〈信息披露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29,635,18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018％；反对931,256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105％；弃权508,2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3,56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87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9,945,57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4134％； 反对931,25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672％；弃权508,2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503,5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194％。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11.05《关于修订〈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29,635,88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023％；反对930,556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099％；弃权508,2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3,56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87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9,946,27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4156％； 反对930,55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650％；弃权508,2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503,5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194％。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11.06《关于修订〈累积投票制实施细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29,635,08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017％；反对931,256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105％；弃权508,3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3,56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87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9,945,47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4131％； 反对931,25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672％；弃权508,3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503,5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198％。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11.07《关于修订〈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行为规范〉（原称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行为规范〉）

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29,635,18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018％；反对931,256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105％；弃权508,2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3,56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87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9,945,57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4134％； 反对931,25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672％；弃权508,2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503,5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194％。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11.08《关于修订〈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行为规范〉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29,635,78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022％；反对930,656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100％；弃权508,2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3,56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87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9,946,17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4153％； 反对930,65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653％；弃权508,2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503,5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194％。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11.09《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29,635,18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018％；反对931,256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105％；弃权508,2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3,56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87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9,945,57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4134％； 反对931,25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672％；弃权508,2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503,5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194％。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11.10《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29,635,18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018％；反对931,256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105％；弃权508,2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3,56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87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9,945,57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4134％； 反对931,25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672％；弃权508,2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503,5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194％。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12、逐项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及制定公司于发行H股并上市后适用的内部治理制度的议案》；

12.01《关于修订公司于本次发行H股并上市后适用的〈关联交易制度（草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30,561,08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081％；反对5,356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1％；弃权508,2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3,56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87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0,871,4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635％；反对5,35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1％；弃权508,2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03,5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194％。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12.02《关于修订公司于本次发行H股并上市后适用的〈重大经营与投资决策管理制度（草案）〉的

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30,561,08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081％；反对5,356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1％；弃权508,2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3,56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87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0,871,4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635％；反对5,35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1％；弃权508,2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03,5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194％。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12.03《关于修订公司于本次发行H股并上市后适用的〈信息披露管理制度（草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30,558,98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065％；反对7,456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7％；弃权508,2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3,56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87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0,869,3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568％；反对7,45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38％；弃权508,2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03,5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194％。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12.04�《关于修订公司于本次发行H股并上市后适用的〈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草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30,558,88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065％；反对7,456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7％；弃权508,3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3,56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87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0,869,2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565％；反对7,45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38％；弃权508,3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03,5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198％。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12.05�《关于修订公司于本次发行H股并上市后适用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草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30,558,88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065％；反对7,456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7％；弃权508,3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3,56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87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0,869,2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565％；反对7,45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38％；弃权508,3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03,5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198％。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12.06�《关于修订公司于本次发行H股并上市后适用的〈独立董事工作制度（草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30,560,98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081％；反对5,356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1％；弃权508,3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3,56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87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0,871,3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632％；反对5,35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1％；弃权508,3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03,5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198％。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13.00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30,561,68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086％；反对4,656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6％；弃权508,3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3,56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87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0,872,0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654％；反对4,65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8％；弃权508,3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03,5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198％。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14.00审议通过《关于确定公司董事会董事类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30,561,68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086％；反对4,656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6％；弃权508,3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3,56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87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0,872,0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654％；反对4,65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8％；弃权508,3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03,5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198％。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15.00审议通过《关于同意公司在香港进行非香港公司注册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30,560,98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081％；反对5,356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1％；弃权508,3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3,56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87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0,871,3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632％；反对5,35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1％；弃权508,3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03,5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198％。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16.00审议通过《关于购买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责任保险和招股说明书责任保险等与上市发行相关

保险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0,704,1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8303％；反对5,356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1％；弃权675,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3,56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526％。

其中关联股东王玉（持有表决权股份67,045,814股）、王文慧（持有表决权股份9,525,600股）、天

津雅艺生物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表决权股份18,816,000股）、徐晴（持有表决权股份4,067,

000股）、罗志青（持有表决权股份235,200股）回避表决。 王玉、王文慧为公司董事，系夫妻关系；天津雅

艺生物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是由王玉、王文慧合计持股100%的有限合伙企业；徐晴担任公司董事、

副总经理；罗志青担任公司副总经理、财务总监及董事会秘书。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0,704,1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8303％；反对5,35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1％；弃权675,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03,5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526％。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17.00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发行H股股票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前滚存未分配利润分配

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30,560,98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081％；反对5,356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1％；弃权508,3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3,560股），占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87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0,871,3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632％；反对5,35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1％；弃权508,36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03,5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198％。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中伦（广州）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全奋律师、李荔律师

（三）公司本次股东会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

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广州若羽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北京市中伦（广州）律师事务所关于广州若羽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的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州若羽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5日

证券代码：003010� � � �证券简称：若羽臣 公告编号：2025-087

广州若羽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非独立董事辞任暨选举职工

代表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非独立董事辞任情况

广州若羽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若羽臣” ）董事会近日收到公司非独立董事罗

志青女士递交的书面辞职报告。因公司治理结构调整，罗志青女士申请辞去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职务，

辞去上述职务后，罗志青女士继续在公司担任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 罗志青女士原任期至第

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即2027年9月26日。 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罗志青女士的辞职不会导致公司董事会成

员低于法定最低人数，不会影响公司董事会的正常运作，其辞职报告自送达董事会时生效。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罗志青女士持有公司股份235,200股。 罗志青女士辞去公司非独立董事职务后，

将继续遵守《上市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一一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亦不存在

应当履行而未履行的承诺事项。

二、补选职工董事情况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公司

于2025年9月4日召开了2025年第一次职工代表大会，选举庞小龙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职工董事，任

期至第四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庞小龙先生的简历详见附件。

庞小龙先生当选公司职工董事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职工代表担任的

董事人数总计不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三、备查文件

1、书面辞职报告；

2、职工代表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广州若羽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5日

附件：庞小龙先生简历

庞小龙先生：1989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 2012年7月至2015年8月任职北

京金T高尔夫俱乐部公司球僮部经理职位；2015年8月至2017年2月期间自主创业；2020年12月至2025年

9月担任公司监事；2017年2月至今先后任职公司数据高级专员、物流主管，现兼任广州酷宝儿网络科技有

限公司、摩亚方舟（上海）品牌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可多懿品牌管理有限公司、可灵猫（上海）品牌管理有

限公司、广州可灵猫品牌管理有限公司、若羽臣（上海）品牌发展有限公司、广州拓时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云鸣贸易有限公司、东台市云锐泽商贸有限公司、斐萃（广州）商务服务有限公司监事。

截至本公告日，庞小龙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5%以上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的情形；不存在因涉

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不存在

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

单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在禁入期的情况；也不存在被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开

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情形；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

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符合《公司

法》和《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任职条件。

信息披露

2025/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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